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盧耀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98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盧耀德（下稱受刑人）前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民國111

年8月30日以110年度訴字第26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

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後經受刑人

提起上訴，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793號駁回上訴，並於1

12年3月24日確定在案，此有該案刑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受刑人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原裁定均誤載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應予更正，下

同）於112年5月8日傳喚到案執行，受刑人表示：我今天只

能繳納5萬元。對於「本件附條件應於1年內履行，於期間內

一次繳清40萬元，今日暫不收款」之內容無意見等語。後臺

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於112年9月14日再次傳喚受刑人到案執

行，受刑人陳稱：我今天沒有帶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

應該可以繳納等節。復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傳喚受刑人於11

3年9月10日到案執行，然受刑人並未到案，有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執行筆錄、送達證書附卷可

憑。是受刑人已明確表示可於112年之年底繳納40萬元完

畢，然而受刑人並未實際履行，甚至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第3次通知受刑人時，受刑人並未如期到案，可見受刑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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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主動提出任何無法遵期履行之說明，或是繳交金錢予國庫

之實際作為。經參酌受刑人於113年11月21日到庭說明之意

見，足認受刑人本案未支付國庫之數額非低，且受刑人明確

表示其尚有其餘欠款，本案之40萬元目前無法繳納，又考量

本案緩刑確定至今已長達約1年8月，若從受刑人第一次經傳

喚到案執行(即112年5月8日)起算，距今亦經過約1年6月，

然均未見受刑人積極籌措40萬元以繳納國庫，是認受刑人違

反第74條第2項第4款所定負擔，實屬情節重大，原判決宣告

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應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認檢

察官之聲請於法有據，裁定將原緩刑之宣告撤銷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以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定之負擔因而

撤銷緩刑之宣告，然原確定判決是給予受刑人3年緩刑期

間，判決內容並無要求受刑人必須在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

元，而執行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係要求受刑人應於1年內繳

納履行，故不能因受刑人遲未於1年內繳交即認為違反緩刑

之負擔，受刑人也非惡意抵制不繳該筆款項，只是因個人經

濟收入條件不佳，無法一次繳納，檢察官因此聲請撤銷緩刑

之宣告並不適當。又由112年5月8日、112年9月14日地檢署

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之對話顯示，受刑人有願先行繳納5萬

元，當時檢察官未收，以及受刑人持續存錢願繳納等等，顯

見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並無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

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

情事，原裁定為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受刑人仍願意

履行，但受限於收入條件不佳，並無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

重大之情事，請裁准於緩刑屆滿前自行完成履行緩刑負擔等

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

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

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法院宣告緩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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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負擔，倘未諭知履行期間，因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

明定刑罰之執行，屬檢察官職權，自得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

緩刑所定負擔時，本於裁量指定其履行期間，倘受刑人未依

執行檢察官所指定期間完成應履行之負擔，即屬違反緩刑宣

告所定之負擔。至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

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帶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

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

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準此，上揭

「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

量，及依比例原則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

項之情節是否重大、原宣告之緩刑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

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

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

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後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已如前

述。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傳喚於112年5月8日到案履行上開緩刑條件，受刑人表示

只能繳納5萬元，執行檢察官乃諭知應於1年內履行，並於期

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受刑人對此稱無意見；其後臺灣彰化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再次傳喚受刑人於112年9月14日到案執

行，受刑人陳稱：我沒有攜帶支付公庫之40萬元，我有在存

錢，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語；嗣因受刑人逾期仍未支付，該

署檢察官再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9月10日攜帶現金到庭繳納

公庫40萬元，並載明如未到庭或無法繳納，將聲請法院撤銷

緩刑等語，然受刑人並未到案等情，有執行卷所附臺灣彰化

地方檢察署通知、送達證書、點名單、執行筆錄、執行附條

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可稽，足見受刑人

迄未完成應履行之負擔。

　㈡本案原宣告緩刑所定「支付公庫40萬元」之負擔，既未於判

決主文諭知履行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規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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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本於裁量指定履行期間為自112年5月8日

起算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並非不合理而難以期待完

成條件之期限，且受刑人既經多次通知執行，其對於有確定

判決須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期間及事項，應知悉甚詳，受刑

人主張判決內容無要求其須在1年內履行，故不能因其遲未

於1年內支付40萬元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云云，自無足

採。另受刑人雖陳稱其係因個人經濟因素無法一次繳納，非

惡意不繳云云，然受刑人於112年9月4日到案執行時已明確

表示有在存錢，112年年底應可繳納40萬元等語，非但猶未

履行，且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展延履行期限，寬限

受刑人至履行期限113年5月7日後4個月始第3次通知其於113

年9月10日到案執行，受刑人竟未遵期到案，可見檢察官已

給予受刑人多次機會及相當充裕之時間籌措金錢，受刑人僅

一再以前詞拖延，甚至未遵期到案，難謂其有履行緩刑所定

負擔之意願。又受刑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審理中，法

院斟酌其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

其犯後尚有悔意之態度，方諭知緩刑，又為令其自我警惕，

遂於斟酌受刑人之狀況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

命其應向公庫支付40萬元，足見上開向公庫支付40萬元之金

額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迄未繳

納任何應負擔之款項，也未積極提出無力繳納之相關事證，

或主動聯繫檢察官詢問應如何做後續處理，且直至原審受理

檢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後，於原審113年11月21日訊問時仍

僅泛稱希望可以給予時間，不然真的繳不出來等語(見原審

卷第20至21頁)，綜合上情，實難認受刑人有真心履行上開

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違反之情節確屬重大，足認原緩刑之宣

告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緩刑宣告，核無不合。受刑人猶執

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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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尚　安　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　巧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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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9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盧耀德（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8月30日以110年度訴字第26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後經受刑人提起上訴，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793號駁回上訴，並於112年3月24日確定在案，此有該案刑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受刑人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原裁定均誤載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應予更正，下同）於112年5月8日傳喚到案執行，受刑人表示：我今天只能繳納5萬元。對於「本件附條件應於1年內履行，於期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今日暫不收款」之內容無意見等語。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於112年9月14日再次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受刑人陳稱：我今天沒有帶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節。復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0日到案執行，然受刑人並未到案，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執行筆錄、送達證書附卷可憑。是受刑人已明確表示可於112年之年底繳納40萬元完畢，然而受刑人並未實際履行，甚至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第3次通知受刑人時，受刑人並未如期到案，可見受刑人未能主動提出任何無法遵期履行之說明，或是繳交金錢予國庫之實際作為。經參酌受刑人於113年11月21日到庭說明之意見，足認受刑人本案未支付國庫之數額非低，且受刑人明確表示其尚有其餘欠款，本案之40萬元目前無法繳納，又考量本案緩刑確定至今已長達約1年8月，若從受刑人第一次經傳喚到案執行(即112年5月8日)起算，距今亦經過約1年6月，然均未見受刑人積極籌措40萬元以繳納國庫，是認受刑人違反第74條第2項第4款所定負擔，實屬情節重大，原判決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應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認檢察官之聲請於法有據，裁定將原緩刑之宣告撤銷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以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定之負擔因而撤銷緩刑之宣告，然原確定判決是給予受刑人3年緩刑期間，判決內容並無要求受刑人必須在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而執行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係要求受刑人應於1年內繳納履行，故不能因受刑人遲未於1年內繳交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受刑人也非惡意抵制不繳該筆款項，只是因個人經濟收入條件不佳，無法一次繳納，檢察官因此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又由112年5月8日、112年9月14日地檢署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之對話顯示，受刑人有願先行繳納5萬元，當時檢察官未收，以及受刑人持續存錢願繳納等等，顯見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並無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原裁定為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受刑人仍願意履行，但受限於收入條件不佳，並無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事，請裁准於緩刑屆滿前自行完成履行緩刑負擔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法院宣告緩刑所定之負擔，倘未諭知履行期間，因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明定刑罰之執行，屬檢察官職權，自得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緩刑所定負擔時，本於裁量指定其履行期間，倘受刑人未依執行檢察官所指定期間完成應履行之負擔，即屬違反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至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帶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準此，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及依比例原則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原宣告之緩刑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後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已如前述。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喚於112年5月8日到案履行上開緩刑條件，受刑人表示只能繳納5萬元，執行檢察官乃諭知應於1年內履行，並於期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受刑人對此稱無意見；其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再次傳喚受刑人於112年9月14日到案執行，受刑人陳稱：我沒有攜帶支付公庫之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語；嗣因受刑人逾期仍未支付，該署檢察官再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9月10日攜帶現金到庭繳納公庫40萬元，並載明如未到庭或無法繳納，將聲請法院撤銷緩刑等語，然受刑人並未到案等情，有執行卷所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通知、送達證書、點名單、執行筆錄、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可稽，足見受刑人迄未完成應履行之負擔。
　㈡本案原宣告緩刑所定「支付公庫40萬元」之負擔，既未於判決主文諭知履行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本於裁量指定履行期間為自112年5月8日起算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並非不合理而難以期待完成條件之期限，且受刑人既經多次通知執行，其對於有確定判決須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期間及事項，應知悉甚詳，受刑人主張判決內容無要求其須在1年內履行，故不能因其遲未於1年內支付40萬元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云云，自無足採。另受刑人雖陳稱其係因個人經濟因素無法一次繳納，非惡意不繳云云，然受刑人於112年9月4日到案執行時已明確表示有在存錢，112年年底應可繳納40萬元等語，非但猶未履行，且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展延履行期限，寬限受刑人至履行期限113年5月7日後4個月始第3次通知其於113年9月10日到案執行，受刑人竟未遵期到案，可見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多次機會及相當充裕之時間籌措金錢，受刑人僅一再以前詞拖延，甚至未遵期到案，難謂其有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又受刑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審理中，法院斟酌其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尚有悔意之態度，方諭知緩刑，又為令其自我警惕，遂於斟酌受刑人之狀況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向公庫支付40萬元，足見上開向公庫支付40萬元之金額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迄未繳納任何應負擔之款項，也未積極提出無力繳納之相關事證，或主動聯繫檢察官詢問應如何做後續處理，且直至原審受理檢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後，於原審113年11月21日訊問時仍僅泛稱希望可以給予時間，不然真的繳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綜合上情，實難認受刑人有真心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違反之情節確屬重大，足認原緩刑之宣告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緩刑宣告，核無不合。受刑人猶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尚　安　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　巧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盧耀德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98號）提起
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盧耀德（下稱受刑人）前
    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民國111
    年8月30日以110年度訴字第26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
    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後經受刑人
    提起上訴，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793號駁回上訴，並於1
    12年3月24日確定在案，此有該案刑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受刑人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原裁定均誤載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應予更正，下同
    ）於112年5月8日傳喚到案執行，受刑人表示：我今天只能
    繳納5萬元。對於「本件附條件應於1年內履行，於期間內一
    次繳清40萬元，今日暫不收款」之內容無意見等語。後臺灣
    彰化地方檢察署於112年9月14日再次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
    受刑人陳稱：我今天沒有帶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應該
    可以繳納等節。復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
    月10日到案執行，然受刑人並未到案，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執行筆錄、送達證書附卷可憑。是
    受刑人已明確表示可於112年之年底繳納40萬元完畢，然而
    受刑人並未實際履行，甚至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第3次通
    知受刑人時，受刑人並未如期到案，可見受刑人未能主動提
    出任何無法遵期履行之說明，或是繳交金錢予國庫之實際作
    為。經參酌受刑人於113年11月21日到庭說明之意見，足認
    受刑人本案未支付國庫之數額非低，且受刑人明確表示其尚
    有其餘欠款，本案之40萬元目前無法繳納，又考量本案緩刑
    確定至今已長達約1年8月，若從受刑人第一次經傳喚到案執
    行(即112年5月8日)起算，距今亦經過約1年6月，然均未見
    受刑人積極籌措40萬元以繳納國庫，是認受刑人違反第74條
    第2項第4款所定負擔，實屬情節重大，原判決宣告之緩刑顯
    難收其預期效果，應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認檢察官之聲
    請於法有據，裁定將原緩刑之宣告撤銷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以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定之負擔因而
    撤銷緩刑之宣告，然原確定判決是給予受刑人3年緩刑期間
    ，判決內容並無要求受刑人必須在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
    ，而執行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係要求受刑人應於1年內繳納
    履行，故不能因受刑人遲未於1年內繳交即認為違反緩刑之
    負擔，受刑人也非惡意抵制不繳該筆款項，只是因個人經濟
    收入條件不佳，無法一次繳納，檢察官因此聲請撤銷緩刑之
    宣告並不適當。又由112年5月8日、112年9月14日地檢署傳
    喚受刑人到案執行之對話顯示，受刑人有願先行繳納5萬元
    ，當時檢察官未收，以及受刑人持續存錢願繳納等等，顯見
    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並無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
    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
    事，原裁定為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受刑人仍願意履
    行，但受限於收入條件不佳，並無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
    大之情事，請裁准於緩刑屆滿前自行完成履行緩刑負擔等語
    。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
    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
    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
    、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法院宣告緩刑所定
    之負擔，倘未諭知履行期間，因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明
    定刑罰之執行，屬檢察官職權，自得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緩
    刑所定負擔時，本於裁量指定其履行期間，倘受刑人未依執
    行檢察官所指定期間完成應履行之負擔，即屬違反緩刑宣告
    所定之負擔。至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
    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帶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
    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
    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準此，上揭「
    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
    及依比例原則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
    情節是否重大、原宣告之緩刑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
    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
    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後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已如前
    述。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傳喚於112年5月8日到案履行上開緩刑條件，受刑人表示
    只能繳納5萬元，執行檢察官乃諭知應於1年內履行，並於期
    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受刑人對此稱無意見；其後臺灣彰化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再次傳喚受刑人於112年9月14日到案執行
    ，受刑人陳稱：我沒有攜帶支付公庫之40萬元，我有在存錢
    ，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語；嗣因受刑人逾期仍未支付，該署
    檢察官再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9月10日攜帶現金到庭繳納公
    庫40萬元，並載明如未到庭或無法繳納，將聲請法院撤銷緩
    刑等語，然受刑人並未到案等情，有執行卷所附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通知、送達證書、點名單、執行筆錄、執行附條件
    緩刑案件通知書、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可稽，足見受刑人迄
    未完成應履行之負擔。
　㈡本案原宣告緩刑所定「支付公庫40萬元」之負擔，既未於判
    決主文諭知履行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規定，檢
    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本於裁量指定履行期間為自112年5月8日
    起算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並非不合理而難以期待完
    成條件之期限，且受刑人既經多次通知執行，其對於有確定
    判決須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期間及事項，應知悉甚詳，受刑
    人主張判決內容無要求其須在1年內履行，故不能因其遲未
    於1年內支付40萬元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云云，自無足採
    。另受刑人雖陳稱其係因個人經濟因素無法一次繳納，非惡
    意不繳云云，然受刑人於112年9月4日到案執行時已明確表
    示有在存錢，112年年底應可繳納40萬元等語，非但猶未履
    行，且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展延履行期限，寬限受
    刑人至履行期限113年5月7日後4個月始第3次通知其於113年
    9月10日到案執行，受刑人竟未遵期到案，可見檢察官已給
    予受刑人多次機會及相當充裕之時間籌措金錢，受刑人僅一
    再以前詞拖延，甚至未遵期到案，難謂其有履行緩刑所定負
    擔之意願。又受刑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審理中，法院
    斟酌其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其
    犯後尚有悔意之態度，方諭知緩刑，又為令其自我警惕，遂
    於斟酌受刑人之狀況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
    其應向公庫支付40萬元，足見上開向公庫支付40萬元之金額
    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迄未繳納
    任何應負擔之款項，也未積極提出無力繳納之相關事證，或
    主動聯繫檢察官詢問應如何做後續處理，且直至原審受理檢
    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後，於原審113年11月21日訊問時仍僅
    泛稱希望可以給予時間，不然真的繳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
    第20至21頁)，綜合上情，實難認受刑人有真心履行上開緩
    刑所定負擔之意，違反之情節確屬重大，足認原緩刑之宣告
    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
    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緩刑宣告，核無不合。受刑人猶執前
    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尚　安　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　巧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6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盧耀德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5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9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盧耀德（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民國111年8月30日以110年度訴字第26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後經受刑人提起上訴，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2793號駁回上訴，並於112年3月24日確定在案，此有該案刑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受刑人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原裁定均誤載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應予更正，下同）於112年5月8日傳喚到案執行，受刑人表示：我今天只能繳納5萬元。對於「本件附條件應於1年內履行，於期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今日暫不收款」之內容無意見等語。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於112年9月14日再次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受刑人陳稱：我今天沒有帶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節。復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傳喚受刑人於113年9月10日到案執行，然受刑人並未到案，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執行筆錄、送達證書附卷可憑。是受刑人已明確表示可於112年之年底繳納40萬元完畢，然而受刑人並未實際履行，甚至在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第3次通知受刑人時，受刑人並未如期到案，可見受刑人未能主動提出任何無法遵期履行之說明，或是繳交金錢予國庫之實際作為。經參酌受刑人於113年11月21日到庭說明之意見，足認受刑人本案未支付國庫之數額非低，且受刑人明確表示其尚有其餘欠款，本案之40萬元目前無法繳納，又考量本案緩刑確定至今已長達約1年8月，若從受刑人第一次經傳喚到案執行(即112年5月8日)起算，距今亦經過約1年6月，然均未見受刑人積極籌措40萬元以繳納國庫，是認受刑人違反第74條第2項第4款所定負擔，實屬情節重大，原判決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應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因認檢察官之聲請於法有據，裁定將原緩刑之宣告撤銷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裁定以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定之負擔因而撤銷緩刑之宣告，然原確定判決是給予受刑人3年緩刑期間，判決內容並無要求受刑人必須在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而執行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係要求受刑人應於1年內繳納履行，故不能因受刑人遲未於1年內繳交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受刑人也非惡意抵制不繳該筆款項，只是因個人經濟收入條件不佳，無法一次繳納，檢察官因此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又由112年5月8日、112年9月14日地檢署傳喚受刑人到案執行之對話顯示，受刑人有願先行繳納5萬元，當時檢察官未收，以及受刑人持續存錢願繳納等等，顯見受刑人於緩刑期間並無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原裁定為撤銷緩刑之宣告，並不適當。受刑人仍願意履行，但受限於收入條件不佳，並無違反緩刑所定負擔情節重大之情事，請裁准於緩刑屆滿前自行完成履行緩刑負擔等語。
三、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法院宣告緩刑所定之負擔，倘未諭知履行期間，因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明定刑罰之執行，屬檢察官職權，自得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緩刑所定負擔時，本於裁量指定其履行期間，倘受刑人未依執行檢察官所指定期間完成應履行之負擔，即屬違反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至所謂「情節重大」，當從受判決人自始是否真心願意接受緩刑所附帶之條件，或於緩刑期間中是否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準此，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及依比例原則妥適審酌被告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原宣告之緩刑是否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以決定該緩刑宣告是否應予撤銷。
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後經本院駁回上訴確定，已如前述。受刑人受前揭緩刑宣告後，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喚於112年5月8日到案履行上開緩刑條件，受刑人表示只能繳納5萬元，執行檢察官乃諭知應於1年內履行，並於期間內一次繳清40萬元，受刑人對此稱無意見；其後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再次傳喚受刑人於112年9月14日到案執行，受刑人陳稱：我沒有攜帶支付公庫之40萬元，我有在存錢，年底應該可以繳納等語；嗣因受刑人逾期仍未支付，該署檢察官再通知受刑人應於113年9月10日攜帶現金到庭繳納公庫40萬元，並載明如未到庭或無法繳納，將聲請法院撤銷緩刑等語，然受刑人並未到案等情，有執行卷所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通知、送達證書、點名單、執行筆錄、執行附條件緩刑案件通知書、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可稽，足見受刑人迄未完成應履行之負擔。
　㈡本案原宣告緩刑所定「支付公庫40萬元」之負擔，既未於判決主文諭知履行期間，依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本於裁量指定履行期間為自112年5月8日起算1年內，向公庫支付40萬元，並非不合理而難以期待完成條件之期限，且受刑人既經多次通知執行，其對於有確定判決須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期間及事項，應知悉甚詳，受刑人主張判決內容無要求其須在1年內履行，故不能因其遲未於1年內支付40萬元即認為違反緩刑之負擔云云，自無足採。另受刑人雖陳稱其係因個人經濟因素無法一次繳納，非惡意不繳云云，然受刑人於112年9月4日到案執行時已明確表示有在存錢，112年年底應可繳納40萬元等語，非但猶未履行，且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展延履行期限，寬限受刑人至履行期限113年5月7日後4個月始第3次通知其於113年9月10日到案執行，受刑人竟未遵期到案，可見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多次機會及相當充裕之時間籌措金錢，受刑人僅一再以前詞拖延，甚至未遵期到案，難謂其有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願。又受刑人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審理中，法院斟酌其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考量其犯後尚有悔意之態度，方諭知緩刑，又為令其自我警惕，遂於斟酌受刑人之狀況後，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應向公庫支付40萬元，足見上開向公庫支付40萬元之金額為法院對於受刑人宣告緩刑之重要參考，詎受刑人迄未繳納任何應負擔之款項，也未積極提出無力繳納之相關事證，或主動聯繫檢察官詢問應如何做後續處理，且直至原審受理檢察官撤銷緩刑之聲請後，於原審113年11月21日訊問時仍僅泛稱希望可以給予時間，不然真的繳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0至21頁)，綜合上情，實難認受刑人有真心履行上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違反之情節確屬重大，足認原緩刑之宣告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㈢綜上所述，原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緩刑宣告，核無不合。受刑人猶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鍾　貴　堯
　　　　　　　　　　　　　　　　法　官　尚　安　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林　巧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